附件
钦州市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任务分解表

	建设项目
	建　　　设　　　内　　　容
	牵　头　单　位
	协　助　单　位

	一、基层中医药工作组织领导和管理
	1. 各级人民政府加强对基层中医药工作的组织领导，中医药工作纳入市、县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中医药管理体系，统筹推进中医药事业发展。
	市发展改革委，各县区人民政府
	市卫生健康委

	二、基层中医药工作保障
	2. 中医药事业发展有政策支持和条件保障，中医药事业发展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并体现重视和倾斜。
	市财政局、市卫生健康委，各县区人民政府
	市发展改革委

	
	3. 制定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政策、药物政策等医药卫生政策时，要征求中医药主管部门意见，注重发挥中医药的优势，支持提供和利用中医药服务。
	市医保局，各县区人民政府
	市卫生健康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4. 落实医保对中医药服务的鼓励政策。在推进医保支付制度改革中，完善差别支付政策，支付比例进一步向基层倾斜，鼓励使用中医药服务，引导群众小病到基层就诊。
	市医保局、市卫生健康委，各县区人民政府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5. 符合条件的中医医疗机构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范围，符合条件的中医诊疗项目、中药饮片、中成药和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
	市医保局、市卫生健康委，各县区人民政府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6.中医医疗服务的收费项目和标准确定合理，体现中医医疗服务成本和专业技术价值。
	市发展改革委、市卫生健康委、市医保局，各县区人民政府
	

	二、基层中医药工作保障
	7. 建立吸引、稳定基层中医药人才的保障和长效激励机制。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卫生健康委，各县区人民政府
	

	三、基层中医药服务网络建设
	8. 中医医疗机构建设纳入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县级中医医院达到二级甲等及以上标准；政府举办的综合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有条件的专科医院设置中医药科室，扶持有中医药特色和优势的医疗机构发展。完善钦南区中医服务体系。鼓励并支持社会资本中医医疗机构和养生保健机构发展。
	市卫生健康委，各县区人民政府
	市发展改革委、市市场监管局

	
	9. 10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规范设置中医科、中药房，配备中医诊疗设备，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建成中医综合服务区（中医馆、国医堂）。
	市卫生健康委，各县区人民政府
	

	四、基层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
	10.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以及有条件的村卫生室合理配备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90%以上的乡镇卫生院中医类别医师占本机构医师总数的比例达到20%以上；75%以上的村卫生室至少配备1名以中医药服务为主的乡村医生或能中会西的乡村医生。
	市卫生健康委，各县区人民政府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1.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开展中医药继续教育和师承教育，加强对医务人员，特别是城乡基层医务人员中医药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培训。
	市卫生健康委，各县区人民政府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2. 在市中西结合医院增挂市卫生学校附属医院牌子，形成医、养、科、教为一体的中西医结合医院。
	市卫生健康委，市教育局
	市委编办

	五、基层中医医疗服务
	13. 县级中医医疗机构主要提供中医药服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能够按照中医药技术操作规范开展6类以上中医药技术方法；70%以上的村卫生室能够按照中医药技术操作规范开展4类以上的中医药技术方法。
	市卫生健康委，各县区人民政府
	

	
	14. 推广中医药适宜技术，在全市基层卫生技术人员中推广20项以上的常见病、多发病的中医药诊疗技术。
	市卫生健康委，各县区人民政府
	

	
	15.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中医诊疗人次占总诊疗人次的比例达30%以上；中医处方（包含中药饮片、中成药）占处方总数的比例达30%以上；中药饮片处方占处方总数的比例达5%以上或中医非药物疗法治疗人次占总诊疗人次的比例达10%以上。
	市卫生健康委，各县区人民政府
	

	
	16. 鼓励县级中医医院对口帮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中医药服务，组建医疗联合体，助力分级诊疗；在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注重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逐步实现每个家庭医生团队都有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的医师或乡村医生。
	市卫生健康委，各县区人民政府
	

	六、重点建设中医药拓展服务新业态
	17. 建设钦州市东盟健康产业园、钦州市望海岭医疗及健康养老基地、灵山县老年人养生院、浦北县长寿养生园等健康养老服务重点项目。
	市卫生健康委、市民政局，各县区人民政府
	市发展改革委、市投资促进局

	
	18. 依托八寨沟、五皇山的山水文化、山地建筑和民俗文化，开发中医药文化养生类产品，树立钦州中医药养生旅游品牌。
	市卫生健康委、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各县区人民政府
	

	六、重点建设中医药拓展服务新业态
	19. 依托灵山浦北民俗风情体验带、钦北山水生态观光带等区域优势，建设一批具有中医药科技农业、中药材种植、田园风情养生体验的基地；在灵山县、钦北区发展1－2个中药种植园，条件成熟后，逐步建成具有旅游功能的药用植物园。
	市农业农村局、市卫生健康委，各县区人民政府
	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市林业局

	七、基层中医养生保健服务
	20. 发展中医药养生保健服务，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中的主导作用，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其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统筹实施；上一年度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目标人群覆盖率达到国家要求。
	市卫生健康委，各县区人民政府
	市市场监管局

	
	21. 依托现有公园设施，打造融健康养生知识普及、养生保健体验、健康娱乐于一体的中医药文化主题园区。
	市卫生健康委、市城管执法局
	市民政局

	
	22. 依托博物馆、文化活动中心，建设市、县两级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示范基地。
	市卫生健康委，各县区人民政府
	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

	
	23. 积极推广太极拳、太极剑、五禽戏等传统运动，开展群众性中医养生保健活动。
	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市卫生健康委，各县区人民政府
	

	
	24. 依托浦北县“世界长寿之乡”的品牌资源优势，建设1个中医药养生保健示范基地，逐步在全市推广建设中医药养生保健示范基地。
	市卫生健康委，浦北县人民政府
	市农业农村局、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市林业局、市投资促进局

	
	25. 加强中医药文化宣传，普及中医药知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健康教育中有50%以上的中医药内容，有条件的应当建设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宣传普及场所，支持媒体开设中医药科普专栏。
	市卫生健康委、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钦州新闻传媒中心，各县区人民政府
	市城管执法局

	八、特色中药可持续发展
	26. 开展全市中药资源普查，构建中药资源数据库、种质资源库与信息网络化共享平台，建立中药资源大数据汇集、存储与管理利用综合平台；建立中药资源动态监测信息和技术服务体系。
	市卫生健康委、市农业农村局、市林业局
	市自然资源局、市市场监管局

	八、特色中药可持续发展
	27. 重点建设以灵山县旧州镇、陆屋镇、伯劳镇、武利镇，钦北区青塘镇、板城镇、长滩镇、新棠镇为中心的万亩中药标准化生产基地，重点加大灵山县莪术、钦北区牛大力种植力度。
	市农业农村局、市卫生健康委，各县区人民政府
	市市场监管局、市林业局

	
	28. 利用钦州港、三娘湾、滨海新城地理优势，将海洋中药融入海洋牧场和渔港经济区融合发展，力争建设1－2个海洋中医药重点生产基地。
	市农业农村局
	市卫生健康委、市海洋局

	
	29. 完善中药材追溯系统，编制《钦州市中药材产业发展规划》，实现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
	市市场监管局、市农业农村局
	市林业局，各县区人民政府

	
	30. 依托钦州保税港区国际航运优势，建立道地中药材物流基地和贸易中心，建设市中药材市场，打造面向东盟和世界的中药服务贸易中心。
	市商务局、市市场监管局
	市农业农村局、市卫生健康委、市林业局

	九、中医药科技创新
	31. 开展疍家应用海洋生物防治疾病医药经验调查，掌握疍家应用海洋生物的类别、防治病种等状况，形成调查报告，编撰《疍家传统医药》专著。
	市科技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卫生健康委、市海洋局
	市市场监管局

	
	32. 促进大健康产业创新驱动研究与成果转化，构建北部湾海洋生物健康产品研发技术平台、大宗海洋生物废弃物药用研究与产品开发等自治区级重点实验室；以企业为主体，构建以凉粉草、金银花、火龙果、荔枝、桂圆、桂皮、八角、大蚝液、文蛤精等健康产品研发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市科技局，各县区人民政府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市场监管局、市林业局、市海洋局、市投资促进局

	
	33. 鼓励北部湾大学与相关企业推进近江牡蛎活性肽保健品研发，把海洋中药及海洋保健品产业化、规模化，打造钦州特色保健品牌。
	市市场监管局、市海洋局，北部湾大学
	市卫生健康委

	九、中医药科技创新
	34. 支持北部湾大学海洋学院与市中医医院海洋生物制药研究室建设，加大海洋中医药产品研发力度。
	市市场监管局、市海洋局，北部湾大学
	市卫生健康委

	十、基层中医药工作监督和考核
	35.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加强对中医药服务的监督检查，并将下列事项作为监督检查的重点：中医医疗机构、中医医师是否超出规定的范围开展医疗活动；开展中医药服务是否符合国务院中医药主管部门制定的中医药服务基本要求；中医医疗广告发布行为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规定。
	市卫生健康委，各县区人民政府
	

	
	36.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建立县级医院以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服务工作考核机制，并将中医药内容纳入其年度工作考核目标；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绩效考核中，中医药内容分值占比不低于15%。
	市卫生健康委，各县区人民政府
	市督查考评办

	十一、中医药服务满意率和知晓率
	37. 城乡居民对县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服务满意率不低于85%；城乡居民中医药知晓率不低于90%，对县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服务内容知晓率不低于85%，县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人员对中医药相关政策知晓率不低于85%。
	市卫生健康委、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钦州新闻传媒中心，各县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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